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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7年5月25日 

5月25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组审议

《湖南省森林公园条例(修订草案)》。第三组由肖红林委员召集,

肖红林、李小平、李际平、王刚委员先后发言。

肖红林委员说,第三十一条和第二十七条有点矛盾,条例出台

后森林地带容易搞成开发性质的,包括一些景点,要慎重。“康复、

疗养、养生服务”有点变味,建议不开口子。

李小平委员说,建议:1、适当提高设立门槛。森林公园分国家

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县级,如果不适当提高设立门槛,会造成过滥和过

度开发,不利于森林资源保护。2、要特别突出保护林农利益。设

立森林公园一方面要保护森林资源,另一方面要保护林农利益。

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,已确权发证给林农,以前森林公园一般是在

国有林场、集体林场基础上设立的,现在情况发生变化,既要保护

经营者的合法权益,又要保护林农利益。3、草案在具体条款规范

上,要加大对森林资源保护的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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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际平委员说,建议:1、第三十九条属于保护方面的内容,包

括森林公园内的一些设施、花草、野生动物保护等,放在“利用”一

章中不恰当,把这条的部分内容调到第三章。2、关于森林康养的内

容。森林确实具有康养功能,但不要让人感觉为设一个项目而搞

康养,条例中如何表述,需斟酌。3、对森林资源保护的内容要更丰

富。4、对森林公园的宏观规划、布局要高度重视。不是森林公园

越多越好,布局要科学合理。

王刚委员说,条例部门色彩较多,有些关系不清晰。一是第三

十七条鼓励森林公园免收门票,与第三条界定森林公园“具有公益

属性”有冲突。公益性应是原则上不收门票,如同其他公园,而不

是原则上收门票,免票为例外。二是第二十七条与第三十九条的

“禁止,不得”对象,如二十七条的(三)、(五)、(六)与三十九条

(一)、(二)、(五)、(八),有重复、重叠,相应法律责任也有问题。三

是森林公园管理机构的属性是什么? 与林业行政部门的关系不清

晰,既可以委托其处罚权,又可以对其进行处罚,建议再理顺此条,

规定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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